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

- 1 -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工作的通知

渝办发〔2011〕36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履行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和《重庆市

履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烟环境促进项目要求的承诺书》，

努力推动我市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全面禁烟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，

提升城市形象，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并经市政府同意，在全市各级

政府机关、卫生系统、教育系统、公交系统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无烟环境创建工作目标和任务

（一）主要目标：到 2011 年年底，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完成

无烟环境创建工作；到 2012 年年底，全市各级政府机关、教育

系统、公交系统完成无烟环境创建工作。在此基础上，推动全市

所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：按照卫生部制定的《无烟办公楼标准》、

《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标准》、《无烟学校标准》、《无烟出租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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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》、《无烟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标准》，在全市各级政府机

关、卫生系统、教育系统、公交系统全面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工作。

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相关规定推进公共场所控烟工作。

（三）具体要求：一是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，做到无吸烟

现象、无烟具、无烟头、无烟味。二是倡导单位区域内商店、小

卖部不出售烟草制品。三是工作人员吸烟率明显下降。四是外来

人员吸烟得到有效劝阻。

二、落实措施，扎实开展创建工作

全市各级政府机关、卫生系统、教育系统、公交系统在全面

创建无烟环境过程中，要扎实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吸烟和被动吸烟是导致各种疾

病的危险因素。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工作，对于保护群众生命健康，

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具有重大意义。全市各级政府机关、

卫生系统、教育系统、公交系统要增强对无烟环境创建工作重要

性和必要性的认识，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加强领导、落

实责任，认真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工作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全员参与。全市各级政府机关、卫生系统、

教育系统、公交系统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宣传活

动，动员全社会广大群众和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控烟工作，并

协调各级新闻媒体开展经常性的控烟宣传报道，营造良好舆论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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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。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与导向作用，广泛宣传烟草危

害，及时报道控烟工作推进情况。

（三）制订方案，细化措施。全市各级政府机关、卫生系统、

教育系统、交通系统要按照卫生部制定的《无烟办公楼标准》、

《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标准》、《无烟学校标准》、《无烟出租车

标准》等要求，制订控烟方案，细化工作措施。一是要召开无烟

环境创建动员部署会，迅速启动创建工作。二是要建立健全控烟

制度，完善考核奖惩机制，严格奖惩。三是要做好控烟环境布置，

在单位有关区域设立明显禁烟标识。四是要设置室外吸烟区，引

导吸烟人员在室外吸烟区吸烟。五是要建立控烟监督巡查长效机

制，设立控烟监督巡查员，加强监督检查。六是要取缔在公共交

通工具、公交站设置的烟草广告。

（四）强化督查，确保实效。全市各级政府机关、卫生系统、

教育系统、公交系统要切实做好无烟环境创建工作的日常监督检

查，每半年开展一次集中联合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，要及时通报

并提出整改要求。

三、明确职责，多部门协调推进创建工作

市烟草控制工作领导小组，统一负责全市控烟工作。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（设在市卫生局），具体负责控烟工作的组织协调、督

导检查、评估等工作。全市各级政府机关、卫生系统、教育系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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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交系统及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成立相应机构，负责本辖区、本系

统控烟工作。

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市政府办公厅机关无烟环境创建工作，并

督导检查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机关无烟环境创建工作。市委宣

传部负责组织市级新闻媒体开展控烟宣传工作。市卫生局负责全

市医疗卫生系统无烟环境创建工作，指导、督查各级医疗卫生机

构无烟环境创建活动；负责全市各系统、各部门无烟环境创建工

作的技术指导；依法监督各类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；承担控烟

办日常工作。市教委负责全市教育系统无烟环境创建工作，指导、

督促各级学校开展无烟环境创建活动和开展创建无烟学校工作。

市交委负责全市公交系统无烟环境创建工作，重点开展全市各类

公共交通工具及室内等候厅、售票厅的无烟环境创建工作，指导、

督促区县（自治县）公交系统开展创建活动。市公安局负责对在

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引发的治安案件依法进行处理。市

文化广电局负责牵头组织文化娱乐场所无烟环境创建工作。市文

化执法总队负责文化娱乐场所无烟环境创建日常监管工作。市体

育局负责系统内体育场所无烟环境创建及监督管理工作。市商委

负责在各类商场、超市和餐饮场所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工作。市工

商局负责取缔在公交站台、出租车顶灯等处设置的烟草广告。

四、加快立法，为全市无烟环境创建工作提供法律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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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局、市政府法制办应按照 2012 年市政府立法计划，

推进《重庆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》的立法工作，为全市

公共场所禁烟工作提供法律支撑。

市烟草控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定期向市烟草控制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无烟环境创建工作信息，并于每年 12 月

15 日之前报送创建工作年度总结。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


